
2018年 11 月 19 日 星期一

A1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泰康弘实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康弘实

3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康弘实

3

月定开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611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

年

8

月

2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泰康弘实

3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泰康弘实

3

个月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3

日

赎回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3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3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3

日

2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及

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若该交易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

基金不开放申购与赎回）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

外。 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

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赎回及转换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每个封闭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最长不超

过二十个工作日。

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为自2018年8月23日起至满3个月的最后一日，即2018年8月23日至2018年11月22日。

自第一个封闭期结束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起，本基金进入第一个开放期。 本基金第一次开放期内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时

间为2018年11月23日至2018年11月29日，共计5个工作日。 本基金第二个封闭期自2018年11月30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第二个开放期

的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

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

间。

本基金开放期内，投资人在每个开放日交易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在开放期最后一个工作日交易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的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视为

无效申请，基金管理人将不予受理。

3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申购基金份额的，单个基金账户首笔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为100,000元人民币，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1,000元。 已持有基金份额的投资者不受上述首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1,000元人民

币。

基金管理人或其他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3）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一投资者单日或单笔申购金额上限，具体金额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本基金的总规模限额和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具体规模或比例上限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

公告。

（5）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

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参见基金管理

人相关公告。

（6）基金管理人有权决定本基金的总规模限额，但应最迟在新的限额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

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申购费用；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具体费用安排

如下表所示：

费用种类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非养老金客户

申购费率

M＜100

万

1.50%

100

万

≤ M＜300

万

1.00%

300

万

≤ M＜500

万

0.80%

M≥500

万 按笔收取，

1,000

元

/

笔

养老金客户

申购费率

M＜100

万

0.45%

100

万

≤ M＜300

万

0.30%

300

万

≤ M＜500

万

0.24%

M≥500

万 按笔收取，

1,000

元

/

笔

注：（1）M为申购金额；

（2）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养老金客户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

计划、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将在

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3）养老金客户须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申购。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基金总规模份额等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

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4�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1,000份。 如该帐户在该销售机构的基金余额不足1,

000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额。 当某笔交易类业务（如赎回、基金转换等）导致单个交易账户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0份时，

基金管理人可对该部分剩余基金份额发起一次性自动全部赎回。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均随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具体赎回费率结构如下表所示：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Y＜7

日

1.50%

7

日

≤Y＜90

日

0.10%

Y≥90

日

0.00%

注：1、Y为持有期限。

2、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

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7日以上（含）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用应按照不低于25%的比例计入基金资

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赎回费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5�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其中：申购费补差收取具体情况，视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金的费率

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申购费补差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入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申购费=转入金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如：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申购费

申购费补差=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申购费

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申购费

申购费补差=0

转入净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转入净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本基金管理人及各销售机构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投资

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费率优惠情况，请以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为准。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泰康薪意保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477；B类，基金代码：001478）、泰康新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798；C类，基金代码：001799）、泰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1910）、泰康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245；C类，基金代码：002246）、泰康安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2331）、泰康安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528；C类，基金代码：002529）、泰康宏泰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767）、泰康恒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934；C类，基金代码：002935）、泰

康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986）、泰康安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078）、泰康策略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78）、泰康金泰回报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813）、泰康兴泰回报沪

港深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340）、泰康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代码：004861；B类，基金代码：004862；C类，基

金代码：004863）、泰康泉林量化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000；C类，基金代码：005111）、泰康景泰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014；C类，基金代码：005015）、泰康瑞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054）、泰康睿

利量化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381；C类，基金代码：005382）、泰康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

代码：005474；C类，基金代码：005475）、泰康颐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523；C类，基金代码：005524）、泰康颐享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5823；C类，基金代码：005824）、泰康安悦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005172）之间的转换。

上述适用基金范围如有变化，请以本基金管理人最新相关公告内容为准。

（2）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①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投资人申请转换的两只基金须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的、

经基金管理人公告可以互相转换的基金。

②基金转换采用“份额转换、未知价” 原则。 转出、转入均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转出金额与转入份额。

③投资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已冻结份额不得申请

基金转换。

④基金转换遵循“先进先出” 的原则，经转换后的基金份额持有时间从转换确认日开始重新计算。

⑤基金转换只允许在前端收费基金之间或者后端收费基金之间进行，不能将前端收费基金转换为后端收费基金，或将后端收费

基金转换为前端收费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与其他类型基金间转换可不受收费方式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本项原

则，并公告。

⑥T日的转换申请可以在T日规定的正常交易时间内撤销。 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对投资人的T日转换申请进行确认。 投资人于

T+2日可查询转换申请确认结果。

⑦投资人提交申请的基金转换份额不超过投资人在该销售机构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可用余额。 投资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

最低转换转出份额为1000份，转换转入份额不限。 如投资人转换后该交易账户基金份额余额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单个交易账户最

低持有份额，注册登记机构将投资人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⑧当发生巨额赎回时， 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来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

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3）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的有关规定适用

于基金转换。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基金管

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6�基金销售机构

6.1�直销机构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828-838号26F07、F0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大街2号泰康国际大厦5层

法定代表人：段国圣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1895522

传真：010-57697399

联系人：曲晨

电话：010-57697547

公司网站：www.tkfunds.com.cn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转换等业务。

上述直销业务办理渠道如有变化，请以本基金管理人最新相关公告内容为准。

6.2�其他销售机构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等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每个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在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次日，披露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每个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

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

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介上。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泰康弘实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第一个开放期内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

明。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 上述业务的确认以

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tkfunds.com.cn）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1895522)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标普

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

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基金简称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 （

QDII-LOF

）（场内

:

石油基金）

基金主代码

16041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和《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LOF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鉴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为美国公众假日 （感恩节 ），

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投

资所处的主要市场休市。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自2018年11月23日（星期五）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关于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详见2017年7月5日的公告。

2）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全球稳健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全球稳健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全球稳健配置

基金主代码

00544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华安全球稳健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华安全球稳健配置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

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鉴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为美国公众假日

（

感恩节

），

华安全球

稳健配置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所处的主要市场休市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全球稳健配置

A

华安全球稳健配置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5440 00544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

赎回及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华安全球稳健配置证券投资基金自2018年11月23日（星期五）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2）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

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

基金主代码

04004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和 《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鉴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为美国公众假日 （感恩节 ），

华安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所处的

主要市场休市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人民币份额代码为040046，美元现钞份额代码为040047，美元现汇份额代码为040048。 人民币份额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

理，美元现钞和美元现汇份额暂不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

2)�关于华安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美元现钞、美元现汇份额申购的公告详见2015年2月17日的公告。

3）华安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自2018年11月23日（星期五）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 关于纳斯达克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详见2017年7月20日的公告。

4）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5）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

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42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和 《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鉴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为美国公众假日 （感恩节 ），

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所

处的主要市场休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美元票息债

-A

华安美元票息债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426 00242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A类人民币份额代码为002426，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A类美元现汇份额代码为002427，华安全球美元

票息债券C类份额代码为002429。 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A类人民币份额、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C类份额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

理，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A类美元现汇份额暂不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

2）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18年11月23日（星期五）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3）关于华安全球美元票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详见2017年6月23日的公告。

4）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5）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

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39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和 《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鉴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为美国公众假日 （感恩节 ），

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所

处的主要市场休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美元收益

-A

华安美元收益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391 00239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A类人民币份额代码为002391，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A类美元现汇份额代码为002392，华安全球美元

收益债券C类份额代码为002393。 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A类人民币份额、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C类份额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

理，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A类美元现汇份额暂不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

2）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18年11月23日（星期五）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3）关于华安全球美元收益债券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详见2017年6月23日的公告。

4）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5）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uaan.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增加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8年11月20日起，工

商银行开始销售华安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160422）。投资者可在上述基金的申购期内到工

商银行办理基金申购等相关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工商银行的规定为准。

详情请咨询：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网址：www.icbc.com.cn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公司网址：www.huaan.com.cn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交建

”、“

发行人

”）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１６０６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主要变化如下

：

１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或

“

长江保荐

”）

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

债券申购

。

根据

《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主持了新疆交通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４

”

位数

：

７９２２ ９９２２ １９２２ ３９２２ ５９２２

末

“

５

”

位数

：

７１６０８ ２１６０８ ５２８１５

末

“

６

”

位数

：

５７９２９１

末

“

７

”

位数

：

２９４７２３６ ４９４７２３６ ６９４７２３６ ８９４７２３６ ０９４７２３６

末

“

８

”

位数

：

５０１２６７３０ ７０１２６７３０ ９０１２６７３０ １０１２６７３０ ３０１２６７３０ ６９５６７１８４ ９４５６７１８４ １９５６７１８４

４４５６７１８４

末

“

９

”

位数

：

２０４７４９３０２ １５３６１８７１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１７

，

０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９日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交建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

开发行

６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１６０６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

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或

“

长江保荐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５００

万股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７．１８

元

／

股

。

根据

《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６４３．３７５６４

倍

，

超过

１５０

倍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６０．０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

回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１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８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回拨机

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５３１５９６７２３％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主要变化如下

：

１

、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

量

，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如同一

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

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

。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

效

，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

债券申购

。

４

、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

［

第

１４４

号

］）

的要求

，

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做出如下统计

：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Ｔ

日

）

结束

。

经核查确认

，

３

，

１６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９４７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

有

１６

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

１６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

３

，

１４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９３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

有效申

购数量为

４

，

４３１

，

２００

万股

。

未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表

：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１

蒋政一 蒋政一

９００

２

李荣群 李荣群

９００

３

王泉平 王泉平

９００

４

王春妹 王春妹

９００

５

问泽鑫 问泽鑫

９００

６

张金钟 张金钟

９００

７

王丽珊 王丽珊

９００

８

李漫铁 李漫铁

９００

９

王维东 王维东

９００

１０

胡士清 胡士清

９００

１１

尤薇 尤薇

９００

１２

姚瑛 姚瑛

９００

１３

宋勇 宋勇

９００

１４

蒋思海 蒋思海

９００

１５

胡士法 胡士法

９００

１６

吴丽 吴丽

９００

（

二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

》（

以下简称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

方法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

初步配售

结果如下

：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占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

万股

）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

、

养老金和社保

基金

（

Ａ

类投资者

）

１

，

０３７

，

６３０ ２３．４２％ ３２５．０３３２ ５０．０１％ ０．０３１３２１３８％

年金和保险资金

（

Ｂ

类投资者

）

２５３

，

８００ ５．７３％ ７７．９７３０ １２．００％ ０．０３０７３２８６％

其他投资者

（

Ｃ

类投资者

）

３

，

１３９

，

７７０ ７０．８６％ ２４６．９９３８ ３８．００％ ０．００７８６６８２％

合计

４

，

４３１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

，

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精确到

１

股

（

不足

１

股的部分

舍去

），

产生的

１

，

３９５

股零股配售给配售对象

“

德邦量化新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ＬＯＦ

）”，

其为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

、

申购时间最早

（

以深交所网下申

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委托序号为准

）

的配售对象

，

且其获配股份没有超过

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配售原

则

。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

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

行的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

传真

：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９７３

发行人：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９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